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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地球上“水圈”产生后，就出现了湿地。它的形态是大江大河、泉溪潭瀑、湖泊库塘、沼泽草甸、浅

海滩涂等等。依托湿地优异的环境和丰美的食物，生命在这里诞生并繁衍。于是这里草木葱茏，花红果硕，

鱼跃鸢飞，万类竞生。

天地在这里吟诵恢弘壮丽的自然史诗，造物在这里撰写精微神妙的进化传奇。人类文明是这个进化传

奇中最为瑰丽的篇章。考古学无数次证明，江河湖泊之滨常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湿地是人类最早的窝

巢，也是今后永恒的家园。诸多湿地生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食源，也是共生的伙伴。

人类对湿地巨大价值的深入认知始于20世纪。1971年2月2日拉姆萨尔国际湿地公约的签订是重要标

志。公约的签订以及随后公约组织的成立，表明了国际社会在湿地认知与保护方面，形成了广泛共识，并

力图采取卓有成效的共同行动。

中国加入湿地公约的1992年，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局之年。高速发展使得中国对于资源的

需求迅猛增长，湿地作为自然资源的富集区域当然会压力大增。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众

多，人均资源不丰，发展压力巨大，保护性投入是沉重压力。中国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仍然全力投入湿地

保护，依然选择与国际社会的有志之士同行，承担湿地大国的应有义务，这表明了中国对人类命运和民族前

途的高度负责态度。

入约20年来，中国政府认真履行湿地公约义务，严格执行公约决议，将湿地保护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并列入了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的议事日程，建立了专门的湿地保护管理机构，健全湿地保护管理体

系。现在我国正在制订专门的湿地保护法规，完善湿地保护的法律制度。在法治的前提下，统筹协调湿地保

护管理机制，形成湿地保护的合力，以适应新形势下湿地保护管理的需要。 

近年来，中国努力加强湿地科研工作，在基础理论和开发利用方面都取得了丰富成果。湿地调查监测

体系日益完善，获取了大量的宝贵数据，为湿地保护与利用决策，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成千上万的湿地保护工作者奔走在沼泽泥泞中，守望在烈日严寒里，长年累月，恪尽职守，与全社会

各界关心和爱护湿地的人们一道，呵护着中国的每一寸湿地。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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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为强化全社会对湿地保护的关注与理解，持续开展全民湿地保护的宣传教育，这种宣传教育对

于浓化湿地关爱氛围，逐步改善湿地保护工作的社会环境，动员各方面社会资源介入湿地保护与建设，是不

可或缺的。

正因为针对湿地保护与建设的各项工作在卓有成效地开展，所以最近数年，湿地保护体系日臻完善，全

国每年新增湿地保护面积超过30万公顷，恢复湿地近2万公顷，自然湿地保护率平均每年增加1个多百分点，

部分重要湿地生态状况得到明显改善。日益扩大与完美化的湿地成为中国当代生态文明的最美丽构成部分。

五年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写入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

代表大会报告中更强调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

大计。十八大报告强调，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并提出了扩大湿地面积的明确要求。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大会同意将生态文

明建设写入党章，并作出阐述，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明

确。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体系更加完善。

党章、国策、民心，在湿地保护领域深度融汇，共举宏图。这表明中国生态文明时代的全面到来。

国际社会把湿地保护与消除贫困、水资源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密切联系起来，

湿地保护的社会化与政治化趋向日愈明显。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充分认识湿地保护的广泛影响与深远意义。

中国湿地保护水平与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进程协调共进。

湿地是人类生存之母，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每个湿地拥有国的美丽家园。保护湿地是责任，建设湿地是

义务，关爱湿地是感恩。让我们挺起责任之肩，壮大义务之志，高举感恩之手，竖起湿地保护之旗，聚集湿地

保护之众，共同完成湿地保护大业。



湿 地
湿地是指天然的或人工的、永久或暂时的沼泽地、泥炭地及水

域地带，带有静止或流动的淡水、半咸水及咸水水体，包含低潮时

水深不超过6米的海域。包括河流、湖泊、沼泽、近海与海岸等自

然湿地，以及水库、稻田等人工湿地。（摘自《湿地公约》)

新疆巴音布鲁克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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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 地 公 约

为保护全球湿地以及湿地资源，1971年2月2日来自18个国家的代表在伊朗拉姆

萨尔共同签署了《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简称《湿地公

约》，又称《拉姆萨尔公约》)。《湿地公约》确定的国际重要湿地，是在生态学、植

物学、动物学、湖沼学或水文学方面具有独特的国际意义的湿地。《湿地公约》已经成

为国际上重要的自然保护公约，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为纪念公约诞辰，1996年10月

公约第19届常委会决定将每年2月2日定为“世界湿地日”。截至2012年11月，公约缔约

国已达163个，共有2062块湿地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总面积近2亿公顷。

黑龙江珍宝岛湿地



中国是世界上湿地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类型最多、生物多样性

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湿地总面积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四位。从寒温带

到热带，从沿海到内陆，从平原到高山，都有湿地分布。中国拥有湿地

公约分类中所有湿地类型。根据2003年完成的第一次全国湿地资源调

查，中国现有单块面积在100公顷以上的湿地总面积为3848.55万公顷

(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数据，人工湿地仅包括库塘湿地），其

中，自然湿地面积3620.05万公顷，占国土总面积的3.77%。

中 国 湿 地 概 况
青海湖湿地

云南纳帕海湿地

沼泽湿地 1370.03万公顷      35.60%

库塘湿地 228.50万公顷        5.94%

海滨湿地 594.17万公顷        15.44%

河流湿地 820.70万公顷        21.32%

湖泊湿地 835.15万公顷        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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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湿地孕育着高等植物2200余种，野生动物1700余

种，其中鱼类1000余种，两栖类300余种，爬行类120余种，

水禽270余种，兽类30余种。中国是迁徙水鸟东亚——澳大

利西亚、中亚——印度和东非——西亚世界三大飞行路线

上的几个关键国家之一，分布在这些具有全球意义迁徙路

线上的湿地每年养育着200多种、数以百万只水鸟。全世

界雁鸭类有166种，中国湿地就有50种；全世界鹤类有15
种，中国仅记录到的就有9种; 在鄱阳湖越冬的白鹤占世界

总数的95%以上；在亚洲57种濒危水禽中，中国发现了31
种；同时，中国10.8%的两栖类和15.5%的鱼类是特有种。

中国的湿地不仅维护着国家的生态安全，提供多种多

样的物质和文化产品，在经济社会可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气候

变化调节、跨国界流域水文系统维护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

用。湿地保护与水资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安全、生物

安全、人类健康、防灾减灾等密切相关。研究表明，中国

单位面积湿地的生态价值约为其他生态系统平均水平的10
倍。我国有3亿人口直接依赖湿地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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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海龟

麋鹿

安徽颍州西湖湿地

扬子鳄



湿地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生态系统之

一。黑龙江扎龙国际重要湿地主要保护对象为丹顶鹤

等珍禽及湿地生态系统，栖息的鸟类多达260种。最

为著名的是鹤类，全世界有15种，中国有9种，扎龙湿

地就有丹顶鹤、白鹤、白头鹤、白枕鹤、蓑羽鹤和灰鹤

6种，占世界鹤类种类的40%。其中丹顶鹤、白枕鹤、灰

鹤和蓑羽鹤四种为繁殖鸟。除丰富的鸟类资源外，还有

20种兽类，4种两栖类、3种爬行类和40余种鱼类。

湿地是“基因库”

黑龙江扎龙湿地

湿地是“蓄水库”

中国湿地储存了全国约96%的可利用淡水资

源，仅青海三江源湿地每年就为长江、黄河、澜沧

江供水600亿立方米。青藏高原地区孕育了黄河、长

江、恒河、湄公河、印度河、萨尔温江和伊洛瓦底

江等七条亚洲的重要河流，因此被称为“亚洲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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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三江源湿地

白琵鹭

水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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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湿地仅占陆地总面积的8.6％，却储存了陆地生

态系统35%的碳。位于四川和甘肃的若尔盖高原湿地储碳

量高达19亿吨，破坏1公顷这样的湿地，增加的二氧化碳

排放最高可达约1.5万吨。在当前全球工业减排仍将持续

面临较高难度的情况下，湿地的间接减排功能举足轻重。

湿地是“储碳库”

湿地通过土壤、水、植被及微生物等的综合作用，能

够有效去除水体中污染物。太湖湖滨带治理工程表明，每

公顷湿地每年可去除1000多公斤氮和130多公斤磷。

湿地是“水质净化器”

湿地是抵御台风、海啸、风暴潮、洪水等

自然灾害的天然屏障，在防灾减灾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近些年，广东湛江、海南东寨港、福

建闽江口、广西北仑河口等通过保护和恢复大

量的红树林湿地，使得沿海区域在历次台风和

风暴潮中，受灾程度明显降低。

湿地是重要的休闲和生态教育基地。据不

完全统计，2010年，我国国家湿地公园的游客

数量达2000万人次，旅游收入近50亿元。2010

年，仅浙江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游客数量达

360 万人次，旅游收入1.2亿元，2011 年达到了

1.5 亿元，增长25%。

此外，湿地还可以为人类提供鱼、虾、中

草药等物质产品，而且还有美学、教育、文

化、精神等多种功能。

浙江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

广东湛江红树林

太湖湖滨带治理区

若尔盖高原湿地

黑龙江南瓮河湿地

广西北仑河口湿地



1992年，中国政府决定加入《湿地公约》

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湿地公约

履约办公室挂牌成立

中国履行湿地公约国家委员会联络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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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履行《湿地公约》国家委员会

2007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国家林业局牵头，

外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科学技术部、财

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

运输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旅游局、中国科学院、中国气

象局、国家海洋局共16个部门组成的“中国履行《湿地公

约》国家委员会”，具体协调和指导国内相关部门开展履行

《湿地公约》相关工作，研究制订国家履行《湿地公约》的

有关重大方针、政策，协调解决与履约相关的重大问题。

地方湿地保护组织机构建设

各级地方政府全面加强了组织机构建设，目前已有黑龙

江等14个省区市建立了省级湿地保护管理机构，国家级湿地

自然保护区和国家湿地公园基本建立了稳定健全的管理机

构，大多省区在重要湿地区建立了专门的市县级湿地管理机

构，发挥了重要湿地保护的阵地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湿地公约履约办公室  

2005年8月，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成立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湿地公约履约办公室。2008年，

国务院明确国家林业局承担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全

国湿地保护工作，拟订全国性、区域性湿地保护规划，

拟订湿地保护的有关国家标准和规定，组织实施建立湿

地保护小区、湿地公园等保护管理工作，监督湿地的合

理利用，组织、协调有关国际湿地公约的履约工作。

中国履行湿地公约国家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河北塞罕坝湿地

履 约 机 构



广西滨海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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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成就

1992
中国于1992年2月20日正式向《湿地公约》保存机构递交了加入书，同时指定了黑龙江扎龙、吉林向海自然保护区等

6处国际重要湿地。同年7月31日加入书正式生效，中国成为公约第67个缔约方。

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3月1日由林业部发布实施。

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10月5日由农业部发布实施。

1993
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在日本钏路召开的《湿地公约》第五届缔约方大会，这是中国加入《湿地公约》后首次参加缔约

方大会。

1994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颁布实施。

“中国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项目被纳入《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

林业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开展湿地资源调查的通知”，中国首次开展全国湿地资源专项调查，1995年启动。

林业部牵头组织成立《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外交部、国家计委等17个部门参加。

林业部会同有关部门在湖南岳阳召开“中国湿地保护研讨会”，湿地国际等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1995
林业部制定《中国21世纪议程——林业行动计划》，提出了湿地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的目标和行动框架。

林业部成立“林业部湿地监测中心”，专门负责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监测业务指导工作。

中国科学院成立“湿地研究中心”，并挂靠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原长春地理所)。

中国首部湿地论文集《中国湿地研究》出版。

1996
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1997年1月实施，为中国第一部有关野生植物保护管理法规。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湿地公约》第六届缔约方大会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召开，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

中国加入“亚太地区迁徙水鸟保护委员会”。

“湿地国际——中国办事处”在北京成立，为中国设立的第一个专门从事湿地保护的国际性环保组织。

20周年大事记
1997
香港回归，香港米埔内后海湾湿地成为中国第7块国际重要湿地。

中国林业部、日本环境厅和湿地国际在北戴河联合举办“湿地与水禽保护(东北亚)国际研讨会”，会议通过了《北戴

河宣言》。

1998
长江流域发生历史上最大的洪涝灾害，湿地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为其主要原因之一。之后国务院提出“平垸行洪、退田

还湖”等治水与湿地恢复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方针。

“中国生态学会湿地生态专业委员会”成立，并挂靠在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原长春地理所）。

《中国湖泊志》、《中国沼泽志》出版发行。

1999
共青团中央、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等联合决定自1999年起开展“保护母亲河行动”。

《湿地公约》第七届缔约方大会在哥斯达黎加召开，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

2000
《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编制完成，国家林业局、外交部、国家计委、科技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等17个部委联

合颁布实施。

国家林业局加入湿地国际，成为其政府部门会员。

由全球环境基金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的“中国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项目第一阶段启动。全球

环境基金为该项目提供1200万美元。

2001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四川考察期间，指示国家林业局编制全国湿地保护规划。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国家计委批准《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总体规划》。

2002
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就“湿地保护”做出重要讲话，强调加强湿地保护。

中国指定第二批14块国际重要湿地：上海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大连斑海豹自然保护区、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内蒙古达赉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惠东港口海龟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鄂尔多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口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南洞庭湖湿地和水

鸟自然保护区、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兴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盐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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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国家投入资金正式启动实施《全国湿地保护工程实施规划(2005-2010)》。

《广东省湿地保护条例》、《陕西省湿地保护条例》颁布实施。

2007
国务院印发《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正式组建。

中国履行《湿地公约》国家委员会成立。

国家林业局在北京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湿地公约履约办公室”揭牌仪式。

国家林业局组织召开“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国际研讨会”，联合发布《洞庭湖宣言》。

《辽宁省湿地保护条例》颁布实施。

“长江中下游湿地保护网络”在上海崇明东滩成立，为中国第一个流域性湿地保护网络。

“第一届湿地网络亚洲国际研讨会”在香港湿地公园举行。

中国科学院、长江水利委员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一起首次发布了《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

首届“中国民间湿地保护论坛”在厦门开幕，论坛主题为“红树林守望”。

中国第一个生态湿地气象站在黑龙江扎龙湿地建成。

2008
国务院批准发布《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中国海洋事业发展规划）》。

《内蒙古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浙江省湿地保护规划》、《宁夏回族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颁布施行。

中国新增6处国际重要湿地：上海长江口中华鲟湿地自然保护区、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福建漳江口红树

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湖北洪湖湿地、广东海丰湿地和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有36处湿地列入《国

际重要湿地名录》。

第十二届“世界湿地日”之际，国家林业局、世界自然基金会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在北京中国科技馆举办了

“健康的人类、健康的湿地”摄影展。

《湿地公约》第十届缔约方大会在韩国昌原召开，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并再次当选为常委会成员国。

湿地总面积和湿地保护面积两项指标纳入国家资源环境指标体系范畴。

中国第一个保护湿地的基金会——“湖北湿地保护基金会”在武汉成立。

“长江湿地保护网络第一届年会”在江苏溱湖湿地公园召开。湖南东洞庭湖保护区、江西鄱阳湖保护区、湖北洪湖

保护区等6个保护区被评为长江湿地保护网络“示范单位”。

“湿地中国”网(www.shidi.org)建成运行。

《湿地公约》秘书处、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国家林业局联合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喜马拉雅高原湿地保护国际研讨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颁布实施。

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召开的《湿地公约》第八届缔约方大会。

国家林业局、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青年报社启动了“湿地使者行动”。

2003
国务院批准了《全国湿地保护工程规划（2002-2030年）》。

《黑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甘肃省湿地保护条例》颁布实施。

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哈萨克斯坦等4国共同参与的“亚洲白鹤及其他国际重要迁徙水鸟通道与国际重要湿地的保

护”项目——中国项目区正式启动。

“北京湿地学校”成立揭牌仪式隆重举行，为中国第一所湿地学校。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第一个湿地专业学术期刊——《湿地科学》创刊发行。

2004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的通知”。

国家林业局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湿地保护管理工作会议”。

国家林业局公布首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结果。

湿地国际将世界首个“全球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杰出成就奖”授予中国国家林业局。

“湿地使者行动”涵盖长江流域和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包括中国、缅甸、老挝、泰国、越南、柬埔寨等6国，开展

湿地保护与生态建设宣传活动。

中国第一部专门研究中国湿地保护与管理立法问题的学术论著——《中国湿地保护立法研究》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水利部决定从内蒙古察尔森水库调水5000万立方米，为吉林省向海湿地应急补水。

广东省汕头海岸湿地被列为中国第一个“联合国环境署湿地国际示范区”。

珠海市政府制定《珠海市珊瑚资源保护管理办法》，为中国第一部由地级城市制定的保护珊瑚资源的条例。

2005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实施《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建设总体规划》，为中

国在一个区域内实施的最大的生态保护和建设规划项目。

2005年8月，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湿地公约履约办公室和国家林业局湿地保

护管理中心。

国家林业局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环保部、水利部等10个部门共同编制的《全国湿地保护工程实施规划

(2005-2010)》获国务院批准。

中国首次当选《湿地公约》常委会成员国。

《湿地公约》第九届缔约方大会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召开，会上通过了《坎帕拉宣言》。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

中国指定第三批国际重要湿地：双台河口湿地、大山包湿地、碧塔海湿地、纳帕海湿地、拉什海湿地、鄂陵湖湿地、扎

陵湖湿地、麦地卡湿地、玛旁雍错湿地。

国家林业局与《湿地公约》秘书处在北京联合举行“《湿地公约》亚洲区域会议”。

《湖南省湿地保护条例》颁布施行。

中国第一个国家湿地公园——浙江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正式建立。

《湿地生态系统观测方法》一书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制订湿地野外试验站观测规范和数据标准化的书籍。

2009
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工作启动。

首届中国湿地文化节在浙江杭州举行。

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启动。

杭州西溪湿地公园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状况评价办法》颁布。

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与上海市园林绿化局、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部共同举办“中国东部湿地鸟类迁徙网络

研讨会”。

中国第一部湿地百科全书——《中国湿地百科全书》由湿地国际——中国办事处、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联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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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全国湿地保护管理工作会议在福建长乐召开。

《四川省湿地保护条例》、《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颁布施行。

《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和《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导则》颁布。

长江湿地保护网络年会在武汉召开。至此，长江湿地保护网络已经覆盖长江流域12省市。

国家湿地保护与修复技术中心成立。

2011
第二届中国湿地文化节暨亚洲湿地论坛在江苏无锡举行，会议通过了《无锡宣言》。

中国新增4处国际重要湿地：黑龙江七星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南瓮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珍宝岛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甘肃尕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至此，中国共有41处湿地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湿地保护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颁布。

《中国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状况公报》发布。

《国家湿地公园验收办法（试行）》颁布。

长江湿地保护网络国际培训中心在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

2012
《全国湿地保护工程“十二五”实施规划》获国务院批准。

《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江西省湿地保护条例》颁布施行。

《湿地公约》第十一届缔约方大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会议。

中国加入《湿地公约》20周年庆祝活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河南黄河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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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公约事务

1992年中国加入《湿地公约》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公约事务，认

真履行公约义务。组织相关部门人员和专家参加自加入公约后的历届缔约

方大会和附属机构会议，积极推动实施公约相关决议，国际影响日益扩

大，在发展中国家发挥引领作用。2005年，中国当选为《湿地公约》常委

会成员国、财务小组成员，并于2008年成功连任。2007年，经国务院批准

建立了由国家林业局任主任委员，外交部、环保部、水利部等16个部委局

共同参加的“中国履行《湿地公约》国家委员会”，形成了多部门共同保

护湿地的良好工作局面。20年间，中国在《湿地公约》履约谈判过程中发

挥了积极作用，主导相关议题的决策并积极推动和实施。中国政府先后与

公约秘书处共同举办了2002年“高原湿地国际研讨会”、“2005年《湿地

公约》亚洲区域会议”，为区域建立合作机制起到促进作用。2011年举办

的亚洲湿地论坛成为全球纪念湿地公约签署40周年最大的宣传活动。

2008年10月，中国代表团出席在韩国举办的湿地公约第10届缔

约方大会

2011年11月，中国代表团赴印度尼西亚参加湿地公约亚洲区域会议
2012年7月，国家林业局赵树丛局长在北京会见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詹姆斯.李普先生 

2012年7月，中国代表团参加在罗马尼亚举办的湿地公约第11届缔约方大会

2005年5月，湿地公约亚洲区域会议在北京举行

2005年11月，中国科学院蔡述明研究员在湿地公约第9届缔约

方大会上获得三年一度的“湿地保护科学奖”



20年间，中国指定国际重要湿地41处，面积达371万公顷，形成了分

布广泛、类型丰富的中国国际重要湿地格局。制定了《国际重要湿地生

态特征监测和评估指南》、《湿地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等一系列标准

和规程，指导和规范国际重要湿地的监测和评估。组织开展国际重要湿

地常规监测，2009年开展了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状况评估，首次发布了

《中国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状况报告》。

国际重要湿地管理

东寨港

中国国际重要湿地分布图

黑龙江南瓮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三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黑龙江珍宝岛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兴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黑龙江七星河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扎龙

向海

双台河口

大连斑海豹自然保护区

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盐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上海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

上海长江口中华鲟湿地自然保护区

杭州西溪湿地鄱阳湖

鄂尔多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鸟岛

鄂陵湖
甘肃尕海湿地自然保护区

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湖北洪湖湿地

东洞庭湖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

南洞庭湖湿地和水鸟自然保护区

福建樟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惠东港口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米埔内后海湾

山口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广东海丰湿地

扎陵湖

麦地卡

玛旁雍错

纳帕海湿地
碧塔海湿地

大山包

拉什海湿地

内蒙古达赉湖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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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鄱阳湖湿地



通过对国际重要湿地野生动植物的数量和种群变化，以及水、土壤等物理、化学过程的动态监

测，为维持国际重要湿地的生态特征提供了科学依据。

扎龙湿地自2001年春季

开始实施生态补水，并于2009

年建立了长效的生态补水机

制，为有效维护扎龙湿地生态

系统稳定性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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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霞浦滨海湿地

黑龙江南瓮河国际重要湿地开展有关湿地水文、气象、冻土层、动植物等研究和监测活动，为加强湿地保护管

理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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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为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发

挥了积极作用。目前我国还缺乏一部湿地保护的专门法规，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条例》草案进行协商。

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湿地保护政策，为我国湿地保护创造了良好条件。2000年，国家

林业局等17个部门联合颁布了《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成为各部门和各级政府开展湿地保护工

作的行动指南。2003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把加强湿地保护作为以生态

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的通

知》强调做好湿地保护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并对加强湿地保护管理提出了明确要求。2008年，中

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强湿地保护，促进生态自我修复”。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启动草

原、湿地、水土保持等生态效益补偿试点”。国务院批准并实施了全国湿地保护的中长期规划，为

湿地保护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

各级地方政府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些地方性法规、实施

办法和实施细则。目前已有黑龙江、内蒙古等14省(区)出台了省级湿地保护条例，覆盖近70%的国

土面积。这些法规和办法的颁布和实施，使我国湿地朝着依法保护管理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

法规与政策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大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2年11月8日）

胡 锦 涛

人 民 出 版 社

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

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

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

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二）全面促进资源节约。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

境的根本之策。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

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

地消耗强度，提高利用效率和效益。推动能源生产和消

费革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强节能降耗，支持节能低

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

加强水源地保护和用水总量管理，推进水循环利用，建设

节水型社会。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土地用途管制。

加强矿产资源勘查、保护、合理开发。发展循环经济，促

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三）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良好生

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要实施重大生

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推进荒漠化、石漠

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保护

生物多样性。加快水利建设，增强城乡防洪抗旱排涝能

力。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提高气象、地质、地震灾害

防御能力。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以解决损害群众健

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

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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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与恢复工程

2003年8月，国务院批准了《全国湿地保护工程规划(2002-2030)》，这是我国保护湿地的重大举措

之一，标志着我国湿地保护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十一五”期间，国家林业局会同相关部门认

真实施了《全国湿地保护工程实施规划(2005－2010年)》，中央累计投入14亿元，地方配套17亿元，在

湿地保护、恢复、可持续利用示范和能力建设四方面实施了205个项目，恢复各类湿地8万公顷，新增湿

地保护面积150万公顷，有效促进和改善了项目区退化湿地的生态状况，逐步形成了中国湖泊、沼泽、

滨海等多种湿地类型的保护和恢复示范模式，对重要湿地的生态保护和恢复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湿地保护在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和《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后，国务

院于2012年批准了《全国湿地保护工程“十二五”实施规划》，成为“十二五”时期全国湿地保护工

作的纲领性文件。湿地保护也纳入了生态建设、水资源保护、土地利用等行业规划。

从2010年开始，中央财政首次设立了湿地保护补助专项资金，三年来共安排专项资金6亿元，用于国

际重要湿地、湿地自然保护区和国家湿地公园开展湿地监测和生态恢复项目，这已成为我国湿地保护的

又一个重要保障。

四川若尔盖国际重要湿地通过实施湿地保护工程，水土保持功能

得以恢复，珍稀濒危水禽的栖息地得以改善，恢复湿地近2000公顷，鸟

类种群数量增加了1倍多。

四川若尔盖湿地

 恢复前  恢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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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

过实施湿地保护工程以及国家湿地保护补

助资金项目对退化湿地进行恢复。自2002

年以来，恢复湿地15000多公顷，湿地结构

和功能得到较好改善，生物多样性显著增

加，为保护迁徙水鸟做出了重大贡献。

有害生物入侵对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生

物多样性保护和水鸟栖息地造成极大威胁，

我国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治理工作。我国

东部近海及海岸湿地内的护花米草大量繁殖

和迅速蔓延，湿地生态系统以及迁徙水鸟栖

息地受到严重影响。上海崇明东滩通过采取

多种综合方法使互花米草得到有效控制，有

效保护了迁徙水鸟的越冬地和每年往来于澳

大利亚、日本等国迁徙水鸟停歇地。

 恢复前  恢复后 治理前  治理后

云南碧塔海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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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富锦国家湿地公园通过实施退耕还湿和湿地保护补助

资金项目，恢复湿地面积2200多公顷，为白枕鹤等珍稀濒危鸟类

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生境。

湖北洪湖国际重要湿地通过大力整治和采取一系列工程措施，水

质得到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得以显著恢复。在第十二届世界生命湖

泊大会上荣获“湖泊保护最佳实践奖”。 

治理后
 恢复前  恢复后

清理
渔网

 治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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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从抢救性保护

湿地的要求出发，采取积极措施在适宜区域分别建立湿地自然保护

区、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湿地多用途管理区等，对湿地实行严

格保护。

到2011年底，全国共建立了湿地自然保护区550多处，湿地公园

400多处，指定国际重要湿地41处，使我国一些重点区域的自然湿地

得到了有效保护。

保护体系建设

云南纳帕海湿地

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宁夏银川国家湿地公园 江苏溱湖国家湿地公园



为夯实湿地保护基础工作，2003年国家林

业局组织完成了首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全面

掌握了我国湿地类型、面积、野生动植物、保护

管理状况、面临的威胁与问题等，为开展湿地

保护管理决策和履约奠定了良好基础。2009

年，国家林业局启动了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

查，采用了“3S”技术和与国际接轨的面积标

准，已完成全部外业调查，正开展数据汇总和报

告编写工作，调查结果将于2013年公布。

资源调查

泥炭地调查与取样

湿地植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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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三江源湿地调查

湿地资源调查内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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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局组建了国家湿地科学技术专家委员会和国家湿地公园专家

评审委员会，成立了国家林业局湿地监测中心、国家林业局湿地研究中

心、国家高原湿地研究中心以及国家湿地保护与修复技术中心。一些科研

院所和大专院校也成立了湿地研究机构和设立了湿地学科专业，为湿地保

护管理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在野外建立了多处研究站、研究基

地和定位监测站(点)，开展了大量湿地保护管理、恢复及合理利用研究。

科技支撑



各有关湿地保护管理机构组织开展了世界湿地日、中国湿地文化节、湿地使者行动、中国湿

地报告、沿海湿地万里行等一系列大型宣传活动，为加强湿地保护营造了良好氛围。利用广播、

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媒体，以及中国湿地博物馆、宣教馆、湿地学校等基地，大力开展湿地保

护宣传教育活动，普及湿地科学知识，强化湿地保护理念，使全社会湿地保护意识明显提高。

围绕湿地保护热点难点问题，举办了论坛、研讨会等一系列活动，引进、吸收了国际上湿地保

护先进理念，推动了中国湿地保护事业发展。同时，举办了湿地保护工程、国际重要湿地和湿地公

园管理等培训活动，共培训湿地保护管理人员上万人次，极大提高了湿地保护管理能力。

宣教与培训

湿地学校

庆祝“世界湿地日”

“爱鸟周”宣传教育活动 中国湿地博物馆开展宣教活动

“世界湿地日”宣传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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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第二届中国湿地文化节在江苏无锡举办



中国政府积极与国际社会开展多种形式湿地保护管理合作，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

交流，认真实施双边或多边政府间湿地保护合作项目，借鉴和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和技术，有力推

动了中国湿地保护管理工作的健康发展。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开展的“中国湿地生物多样性

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项目”以及与澳大利亚政府合作的“中澳湿地保护政策和能力建设项目”已顺

利结束，与德国政府合作的“中国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进展顺利，正在按照项目计划开展

各项活动。2008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能源和环境合作框架将湿地保护列为五大优先领域之

一，并形成“中美湿地合作十年行动计划”。2009年，与伊拉克政府签订了“中伊湿地合作协

议”。中国政府分别与日本、澳大利亚政府签订并执行了中日和中澳候鸟保护协定；与俄罗斯政

府签定了中俄两国共同保护兴凯湖、三江湿地的协定，加强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保护候鸟、特别

是跨国迁徙水鸟及其栖息地保护工作。2011年，国家林业局、江苏省人民政府、湿地国际、日本

湿地与人间研究会等共同在中国江苏无锡举办“第二届中国湿地文化节暨亚洲湿地论坛”。每年

分别与湿地国际(WI)、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等公约伙伴国际组织以及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

(TNC)、保护国际(CI)等国际组织签署合作年度备忘录。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粮农

组织(FAO)等国际组织合作开展的全球环境基金(GEF)5期“加强中国湿地保护体系，促进生物多样

性保护”项目，已获GEF理事会批准，拟投入2600万美元，用于中国湿地及其生物多样性保护。

    中国湿地保护取得的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可。2002年，

世界自然基金会授予国家林业局“献给地球的礼物”特别奖；2004年，湿地国际将

首个“全球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杰出成就奖”授予中国政府。

国际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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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技术合作“中国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专家在野外开展调查和培训中国考察团赴美考察交流

中国考察团在德国考察第五届亚洲湿地论坛2011年10月在江苏无锡召开

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湿地与水禽基金会在北京签署了湿地

保护交流与合作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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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龙胜梯田湿地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中国湿地保护

和履约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为我国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多种原因，中国自然湿地面积减少、功

能退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根本遏制，湿地保护任重道远。

党的“十八大”对湿地保护提出了新的更高目标，要求“扩

大湿地面积”。“十二五”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政府将以改善生

态和改善民生为目标，把湿地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不断加大投入，完善体制机制，优化湿地保护空间格局，实施

湿地保护恢复重大工程和中央财政湿地保护补助项目，不断扩大

湿地面积，增强湿地生态系统稳定性，充分发挥湿地生态系统的多

种服务功能，服务于现代林业和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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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认真实施好《全国湿地保护工程“十二五”实施规划》和中央财政湿

地保护补助项目。在东北、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滨海、东南华南、云贵高原、西北干

旱以及青藏高寒等八大湿地区内实施湿地保护恢复工程，恢复、修复湿地11.65万公顷，逐步

完善以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为主体的湿地保护体系，初步扭转自然湿地面积萎缩和重

要湿地区生态功能退化的趋势。到2030年，力争全国湿地自然保护区总数达到713个，国际

重要湿地80个，恢复湿地140万公顷，建立比较完善的湿地保护、管理与利用的法律、政策、

宣教、监测和科研体系，使我国成为湿地保护管理的先进国家。

国家林业局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切实肩负起湿地保护和履约的责任，

扎实工作，创新进取，务求实效，以更大的努力，不断谱写生态文明建设的壮丽诗篇，为建

设美丽中国、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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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伊敏河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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